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乐视网”） 2017年度财务报告发表了无法表示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

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0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 

(2018年 2月修订)，公司监事会对该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注册会计师对相关事项的专项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依据中国注册会

计师审计准则对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月 31日的合

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及 2017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

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18 

年 4月 26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8]第 ZB10968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

-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7 年年度报

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我们对出具上述无法表示意见说明如下： 

（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导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如下： 

1、如附注五.（三）.1及附注五.(六).1所述，公司对预计无法偿还的除关

联方以外的部分其他单项金额重大及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

计提了坏账准备。公司没有提供其计提比例的具体依据，亦没有提供上述剩余应

收款项的可回收性评估的充分的证据。期末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广告款余额

42,780.63万元，公司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无法就上述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的计提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通过实施函证程序无法获取有效的证据，也无法对上述应收款项的



可回收性实施替代审计程序。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的应收账款和

其他应收款余额及坏账准备项目做出调整。 

2、公司期末对无形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见附注五.(十二)。在审计的过程中，

我们未能获取到充分、适当的证据对减值迹象出现的时点做出判断。此外，由于

如附注二.(二)所述公司的一系列方案正在推进和实施中，尚未完成，因此我们

无法对其中涉及的收入预测的合理性做出判断。 

3、如附注五.（二十）.1 所述，公司期末应付账款-服务商余额中包含已发

生未结算的成本费用的暂估金额。公司未能就这些成本费用的暂估依据提供充分

的证据。我们也未能通过实施函证、截止测试等程序获取到充分、适当的证据，

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的应付账款和成本费用项目做出调整。 

（二）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的意见 

针对事项 1，公司监事会敦促管理层针对上述应收款项积极归集公司所掌握

的证据，采取协商、发催款函等各项手段（含法律手段），逐一对应收款项进行

催收，并根据催收情况采取相应手段。此外，公司应加强内控管理、形成有效制

度和管理机制，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针对事项 2，公司监事会敦促公司管理层应对无形资产减值事项积极组织评

估师和会计师进行深入沟通，提升收入预测合理性。 

针对事项 3，公司监事会敦促公司加强内控管理，梳理收入、成本、费用等

各项流程，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机构对上述事项的疑虑，继续积极配合

审计机构取得更有利的直接和间接材料证据。公司组织相关人员，加快推进与上

述服务商对账、结算等工作，获取对方出具的结算单据等。 

综上，公司监事会将积极督促公司消除审计机构对上述事项的疑虑，继续积

极配合审计机构取得更有利的直接和间接证据。通过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积

极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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